
【附件十】進修申請表（供軍職人員向服務單位權責主管申請使用） 

國軍軍職人員參加公餘進修申請表 
 

單位  

級職(編制專長)  

姓名(官科專長)  

軍事最高學歷  

民間教育學歷  

以前是否曾申請終身學習補助 
(請打勾) 

 上次進修班次 

(課程)及時間 

 

申請進修(甄試)班次  

進修目的與業務應用 
（由申請人自行填寫說明） 

 

 

 

申 請 人 簽 

章 

□採「公餘、自費」方式實施進修。 

□其他： 

申請核示！ 簽章： 

 

 
 

人 事 單 位 審 核 

□進修與職、業務有關，建議同意自費進修，補助作業另案檢討 

核定。 

□進修與職、業務無關，建議同意自費進修，不予補助。 

□其他： 簽署： 

 

 
單 位 主 管 

□擬同意申請人採「公餘、自費」方式進修。 

□擬同意申請人採「自費」方式進修，不申請補助。 

□其他： 簽署： 

 

 

 

單 位 主 官 

批 示 或 轉 

呈 

□准單位主官意見，同意申請人進修。 

□否准申請人參加進修。 

□原則同意，呈請上級核准。 

□其他： 簽署： 

 

本表格參考「國軍軍職人員參加公餘進修實施規定」製作，節錄規定中核定權責如下： 參加本案

各項進修或訓練之人員，均需先經服務單位權責主管核定後始得報名參加該班次入學甄試及進

修，有關核定權責及流程規範如下： 

1.少校級(含)以下官、士、兵：由上校或少將級單位主官(管)核定。 

2.中、上校軍官；中將級單位主官(管)核定。 

3.將級軍官；上將級單位主官核定。 

 


